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6號

抗　告　人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送達代收人　陳力寧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

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9月25日所為112年度司

執字第127716號裁定均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91年度重

訴字第583號民事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合稱

系爭執行名義，單稱583號判決），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請求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林永川、張鎧（下

合稱相對人，單稱其一，逕稱創得公司、林永川、張鎧）連

帶給付美金22萬2076.76元，及自90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11.375%計算之利息，並自91年1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2.275%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經原

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

號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美金22

萬2076.76元折算新臺幣(以下未另稱幣別者同)為719萬2400

元，命補繳執行費5萬7539元，抗告人乃減縮執行金額為551

萬2500元，並陳明其前手債權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崙分行(下稱一銀中崙分行)、龍星昇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龍星昇公司)已曾就系爭債權之假扣押執行共計

繳納4萬4100元之執行費，本件執行不須再繳納執行費等

語，然執行處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於112年9

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強制執

行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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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4月11日以112年度執事聲字第63號裁定維持原處分，

裁定駁回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仍不服，提起本件抗

告，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之訂立

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

約金，經一銀中崙分行對相對人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

稱桃園地院)90年度全玄字第2204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

元，下稱2204號裁定)及原法院(改制前為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90年度裁全洪字第2435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下稱2

435號裁定)假扣押裁定及583號判決，並據上開假扣押裁定

聲請原法院92年度執字第11060號假扣押事件（下稱11060號

執行事件）及桃園地院92年度執字第11303號事件（下稱113

03號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各2萬1000元。嗣一銀中

崙分行將系爭債權轉讓予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亦曾就系

爭債權向桃園地院聲請90年度執助字第490號事件（下稱490

號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2100元。之後，龍星昇公司

再將系爭債權轉讓予伊，現由伊執系爭執行名義聲請系爭執

行事件。系爭執行名義為終局判決，伊之前手債權人已經繳

納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4100元(21000+21000+2100=4410

0)，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之時，自應扣除上開假扣

押執行費，無再繳納本案執行費之必要。原處分以伊逾期未

繳納執行費為由，裁定駁回伊強制執行之聲請，伊就此提出

異議，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自有違誤等情。爰提起本件抗

告，求為廢棄原裁定。

三、按強制執行係以實現債權人之權利為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

28條之2明定，關於財產權之執行，應按債權人請求實現之

權利金額或價額計徵執行費。又「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

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擔，並應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

取」，強制執行法第28條亦定有明文。故就債權人同一之請

求，債務人應負擔之執行規費，僅為一筆執行規費。為避免

債務人就同筆債務同時負擔多筆執行費，假扣押執行已繳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行費，得於本案確定執行徵收執行費時，予以扣除 (保全程

序、終局執行程序債務人僅負擔同一筆執行費，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一三六號解釋參照) 。

四、經查：

　㈠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訂立之遠期信用狀借款

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約金，嗣一銀中

崙分行於91年11月15日轉讓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於97年

6月25日轉讓抗告人，並於104年7月27日將債權讓與通知相

對人等節，有進口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債權讓與聲明書、

債權讓與證明書、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

（本院卷第157頁、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16頁）。堪信系爭

債權由一銀中崙分行轉讓予龍星昇公司後，再由龍星昇公司

轉讓予抗告人等情為真。

　㈡一銀中崙分行曾就系爭債權對相對人取得假扣押金額為300

萬元之2204號裁定及假扣押金額同為300萬元之2435號假扣

押裁定及583號判決等情，有2204號、2435號裁定及583號判

決可參(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9頁、本院卷第21-25頁)。又一

銀中崙分行亦曾依據2204號、2435號裁定提存擔保金等情，

亦有提存書等可參(本院卷第159、161頁)。再參諸11060號

執行事件及11303號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及債務人均為一銀中

崙分行、張鎧，一銀中崙分行於此二執行案件各繳納2萬100

0元假扣押執行費，執行債權額則均為300萬元，有該案之分

配表可參(本院卷第39-47、59-63頁)，此亦與一銀中崙分行

之2204號、2435號裁定及提存書等內容相符。復以一銀中崙

分行亦函覆本院，除系爭債權外，與相對人並無其他借款往

來(本院卷第155頁)。因此，堪認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

號執行事件為一銀中崙分行就系爭債權於取得583號判決前

之假扣押執行事件。

　㈢準此，一銀中崙分行既曾於系爭債權之本案終局判決前取得

假扣押裁定及聲請假扣押執行，並繳納4萬2000元之假扣押

執行費，依據前開所述，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為債權人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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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終則為債務人負擔，債務人就同一債權之執行應僅負一

筆執行費。故為本案執行時，所應預納之執行費，即應扣除

曾經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以避免債務人重複負擔執行費。

因此，抗告人主張其就系爭債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

時，應扣除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號執行事件所繳納之假

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為有理由。至於桃園地院90年

度執助字第490號之債務人為林永川，執行債權人為龍星昇

公司，執行之債權額為100萬元，有該案之分配表可參(本院

卷第49-57頁)。惟依據該分配表僅能證明龍星昇公司對於林

永川有可供假扣押執行100萬元之假扣押裁定之執行名義，

但無法認定該假扣押裁定之內容為何?與系爭債權有何關係?

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龍星昇公司所執以執行之

假扣押裁定係與系爭債權有關，自難認此部分所繳納之假扣

押執行費係就系爭債權取得終局判決前之假扣押執行所繳納

之執行費，抗告人主張其應納之執行費亦應扣除此筆假扣押

執行費云云，即無可採。

五、從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用應扣除11303號及11060號執

行事件之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21000X2=42000)，原

處分未依抗告人變更之執行金額為徵收，亦未扣除該上開假

扣押執行費，即命抗告人繳納執行費，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

納執行費為由，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有未洽，原

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亦有未洽。抗告論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

定、原處分均廢棄，發回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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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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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6號
抗　告　人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送達代收人　陳力寧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9月25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裁定均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91年度重訴字第583號民事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合稱系爭執行名義，單稱583號判決），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林永川、張鎧（下合稱相對人，單稱其一，逕稱創得公司、林永川、張鎧）連帶給付美金22萬2076.76元，及自90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1.375%計算之利息，並自91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75%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美金22萬2076.76元折算新臺幣(以下未另稱幣別者同)為719萬2400元，命補繳執行費5萬7539元，抗告人乃減縮執行金額為551萬2500元，並陳明其前手債權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行(下稱一銀中崙分行)、龍星昇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星昇公司)已曾就系爭債權之假扣押執行共計繳納4萬4100元之執行費，本件執行不須再繳納執行費等語，然執行處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於112年9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4月11日以112年度執事聲字第63號裁定維持原處分，裁定駁回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仍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之訂立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約金，經一銀中崙分行對相對人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90年度全玄字第2204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下稱2204號裁定)及原法院(改制前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0年度裁全洪字第2435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下稱2435號裁定)假扣押裁定及583號判決，並據上開假扣押裁定聲請原法院92年度執字第11060號假扣押事件（下稱11060號執行事件）及桃園地院92年度執字第11303號事件（下稱11303號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各2萬1000元。嗣一銀中崙分行將系爭債權轉讓予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亦曾就系爭債權向桃園地院聲請90年度執助字第490號事件（下稱490號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2100元。之後，龍星昇公司再將系爭債權轉讓予伊，現由伊執系爭執行名義聲請系爭執行事件。系爭執行名義為終局判決，伊之前手債權人已經繳納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4100元(21000+21000+2100=44100)，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之時，自應扣除上開假扣押執行費，無再繳納本案執行費之必要。原處分以伊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裁定駁回伊強制執行之聲請，伊就此提出異議，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自有違誤等情。爰提起本件抗告，求為廢棄原裁定。
三、按強制執行係以實現債權人之權利為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明定，關於財產權之執行，應按債權人請求實現之權利金額或價額計徵執行費。又「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擔，並應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強制執行法第28條亦定有明文。故就債權人同一之請求，債務人應負擔之執行規費，僅為一筆執行規費。為避免債務人就同筆債務同時負擔多筆執行費，假扣押執行已繳執行費，得於本案確定執行徵收執行費時，予以扣除 (保全程序、終局執行程序債務人僅負擔同一筆執行費，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三六號解釋參照) 。
四、經查：
　㈠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訂立之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約金，嗣一銀中崙分行於91年11月15日轉讓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於97年6月25日轉讓抗告人，並於104年7月27日將債權讓與通知相對人等節，有進口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債權讓與聲明書、債權讓與證明書、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57頁、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16頁）。堪信系爭債權由一銀中崙分行轉讓予龍星昇公司後，再由龍星昇公司轉讓予抗告人等情為真。
　㈡一銀中崙分行曾就系爭債權對相對人取得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之2204號裁定及假扣押金額同為300萬元之2435號假扣押裁定及583號判決等情，有2204號、2435號裁定及583號判決可參(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9頁、本院卷第21-25頁)。又一銀中崙分行亦曾依據2204號、2435號裁定提存擔保金等情，亦有提存書等可參(本院卷第159、161頁)。再參諸11060號執行事件及11303號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及債務人均為一銀中崙分行、張鎧，一銀中崙分行於此二執行案件各繳納2萬1000元假扣押執行費，執行債權額則均為300萬元，有該案之分配表可參(本院卷第39-47、59-63頁)，此亦與一銀中崙分行之2204號、2435號裁定及提存書等內容相符。復以一銀中崙分行亦函覆本院，除系爭債權外，與相對人並無其他借款往來(本院卷第155頁)。因此，堪認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號執行事件為一銀中崙分行就系爭債權於取得583號判決前之假扣押執行事件。
　㈢準此，一銀中崙分行既曾於系爭債權之本案終局判決前取得假扣押裁定及聲請假扣押執行，並繳納4萬2000元之假扣押執行費，依據前開所述，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為債權人預納，而最終則為債務人負擔，債務人就同一債權之執行應僅負一筆執行費。故為本案執行時，所應預納之執行費，即應扣除曾經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以避免債務人重複負擔執行費。因此，抗告人主張其就系爭債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時，應扣除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號執行事件所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為有理由。至於桃園地院90年度執助字第490號之債務人為林永川，執行債權人為龍星昇公司，執行之債權額為100萬元，有該案之分配表可參(本院卷第49-57頁)。惟依據該分配表僅能證明龍星昇公司對於林永川有可供假扣押執行100萬元之假扣押裁定之執行名義，但無法認定該假扣押裁定之內容為何?與系爭債權有何關係?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龍星昇公司所執以執行之假扣押裁定係與系爭債權有關，自難認此部分所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係就系爭債權取得終局判決前之假扣押執行所繳納之執行費，抗告人主張其應納之執行費亦應扣除此筆假扣押執行費云云，即無可採。
五、從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用應扣除11303號及11060號執行事件之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21000X2=42000)，原處分未依抗告人變更之執行金額為徵收，亦未扣除該上開假扣押執行費，即命抗告人繳納執行費，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有未洽，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亦有未洽。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原處分均廢棄，發回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6號
抗　告　人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送達代收人　陳力寧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
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9月25日所為112年度司
執字第127716號裁定均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91年度重
    訴字第583號民事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合稱
    系爭執行名義，單稱583號判決），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請求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林永川、張鎧（下合
    稱相對人，單稱其一，逕稱創得公司、林永川、張鎧）連帶
    給付美金22萬2076.76元，及自90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11.375%計算之利息，並自91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2.275%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經原法院
    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受
    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美金22萬20
    76.76元折算新臺幣(以下未另稱幣別者同)為719萬2400元，
    命補繳執行費5萬7539元，抗告人乃減縮執行金額為551萬25
    00元，並陳明其前手債權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崙
    分行(下稱一銀中崙分行)、龍星昇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龍星昇公司)已曾就系爭債權之假扣押執行共計繳納
    4萬4100元之執行費，本件執行不須再繳納執行費等語，然
    執行處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於112年9月25日
    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
    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4
    月11日以112年度執事聲字第63號裁定維持原處分，裁定駁
    回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仍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先
    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之訂立
    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
    約金，經一銀中崙分行對相對人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
    稱桃園地院)90年度全玄字第2204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
    ，下稱2204號裁定)及原法院(改制前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
    0年度裁全洪字第2435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下稱2435
    號裁定)假扣押裁定及583號判決，並據上開假扣押裁定聲請
    原法院92年度執字第11060號假扣押事件（下稱11060號執行
    事件）及桃園地院92年度執字第11303號事件（下稱11303號
    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各2萬1000元。嗣一銀中崙分
    行將系爭債權轉讓予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亦曾就系爭債
    權向桃園地院聲請90年度執助字第490號事件（下稱490號執
    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2100元。之後，龍星昇公司再將
    系爭債權轉讓予伊，現由伊執系爭執行名義聲請系爭執行事
    件。系爭執行名義為終局判決，伊之前手債權人已經繳納假
    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4100元(21000+21000+2100=44100)，伊
    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之時，自應扣除上開假扣押執行
    費，無再繳納本案執行費之必要。原處分以伊逾期未繳納執
    行費為由，裁定駁回伊強制執行之聲請，伊就此提出異議，
    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自有違誤等情。爰提起本件抗告，求
    為廢棄原裁定。
三、按強制執行係以實現債權人之權利為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
    28條之2明定，關於財產權之執行，應按債權人請求實現之
    權利金額或價額計徵執行費。又「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
    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擔，並應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
    」，強制執行法第28條亦定有明文。故就債權人同一之請求
    ，債務人應負擔之執行規費，僅為一筆執行規費。為避免債
    務人就同筆債務同時負擔多筆執行費，假扣押執行已繳執行
    費，得於本案確定執行徵收執行費時，予以扣除 (保全程序
    、終局執行程序債務人僅負擔同一筆執行費，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一三六號解釋參照) 。
四、經查：
　㈠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訂立之遠期信用狀借款
    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約金，嗣一銀中
    崙分行於91年11月15日轉讓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於97年
    6月25日轉讓抗告人，並於104年7月27日將債權讓與通知相
    對人等節，有進口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債權讓與聲明書、
    債權讓與證明書、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
    本院卷第157頁、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16頁）。堪信系爭債
    權由一銀中崙分行轉讓予龍星昇公司後，再由龍星昇公司轉
    讓予抗告人等情為真。
　㈡一銀中崙分行曾就系爭債權對相對人取得假扣押金額為300萬
    元之2204號裁定及假扣押金額同為300萬元之2435號假扣押
    裁定及583號判決等情，有2204號、2435號裁定及583號判決
    可參(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9頁、本院卷第21-25頁)。又一銀
    中崙分行亦曾依據2204號、2435號裁定提存擔保金等情，亦
    有提存書等可參(本院卷第159、161頁)。再參諸11060號執
    行事件及11303號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及債務人均為一銀中崙
    分行、張鎧，一銀中崙分行於此二執行案件各繳納2萬1000
    元假扣押執行費，執行債權額則均為300萬元，有該案之分
    配表可參(本院卷第39-47、59-63頁)，此亦與一銀中崙分行
    之2204號、2435號裁定及提存書等內容相符。復以一銀中崙
    分行亦函覆本院，除系爭債權外，與相對人並無其他借款往
    來(本院卷第155頁)。因此，堪認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
    號執行事件為一銀中崙分行就系爭債權於取得583號判決前
    之假扣押執行事件。
　㈢準此，一銀中崙分行既曾於系爭債權之本案終局判決前取得
    假扣押裁定及聲請假扣押執行，並繳納4萬2000元之假扣押
    執行費，依據前開所述，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為債權人預納，
    而最終則為債務人負擔，債務人就同一債權之執行應僅負一
    筆執行費。故為本案執行時，所應預納之執行費，即應扣除
    曾經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以避免債務人重複負擔執行費。
    因此，抗告人主張其就系爭債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
    時，應扣除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號執行事件所繳納之假
    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為有理由。至於桃園地院90年
    度執助字第490號之債務人為林永川，執行債權人為龍星昇
    公司，執行之債權額為100萬元，有該案之分配表可參(本院
    卷第49-57頁)。惟依據該分配表僅能證明龍星昇公司對於林
    永川有可供假扣押執行100萬元之假扣押裁定之執行名義，
    但無法認定該假扣押裁定之內容為何?與系爭債權有何關係?
    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龍星昇公司所執以執行之
    假扣押裁定係與系爭債權有關，自難認此部分所繳納之假扣
    押執行費係就系爭債權取得終局判決前之假扣押執行所繳納
    之執行費，抗告人主張其應納之執行費亦應扣除此筆假扣押
    執行費云云，即無可採。
五、從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用應扣除11303號及11060號執
    行事件之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21000X2=42000)，原
    處分未依抗告人變更之執行金額為徵收，亦未扣除該上開假
    扣押執行費，即命抗告人繳納執行費，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
    納執行費為由，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有未洽，原
    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亦有未洽。抗告論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
    、原處分均廢棄，發回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6號
抗　告　人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送達代收人　陳力寧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9月25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裁定均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91年度重訴字第583號民事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合稱系爭執行名義，單稱583號判決），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相對人創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林永川、張鎧（下合稱相對人，單稱其一，逕稱創得公司、林永川、張鎧）連帶給付美金22萬2076.76元，及自90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1.375%計算之利息，並自91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75%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美金22萬2076.76元折算新臺幣(以下未另稱幣別者同)為719萬2400元，命補繳執行費5萬7539元，抗告人乃減縮執行金額為551萬2500元，並陳明其前手債權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行(下稱一銀中崙分行)、龍星昇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星昇公司)已曾就系爭債權之假扣押執行共計繳納4萬4100元之執行費，本件執行不須再繳納執行費等語，然執行處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於112年9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7716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4月11日以112年度執事聲字第63號裁定維持原處分，裁定駁回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仍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之訂立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約金，經一銀中崙分行對相對人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90年度全玄字第2204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下稱2204號裁定)及原法院(改制前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0年度裁全洪字第2435號(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下稱2435號裁定)假扣押裁定及583號判決，並據上開假扣押裁定聲請原法院92年度執字第11060號假扣押事件（下稱11060號執行事件）及桃園地院92年度執字第11303號事件（下稱11303號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各2萬1000元。嗣一銀中崙分行將系爭債權轉讓予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亦曾就系爭債權向桃園地院聲請90年度執助字第490號事件（下稱490號執行事件）繳納假扣押執行費2100元。之後，龍星昇公司再將系爭債權轉讓予伊，現由伊執系爭執行名義聲請系爭執行事件。系爭執行名義為終局判決，伊之前手債權人已經繳納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4100元(21000+21000+2100=44100)，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之時，自應扣除上開假扣押執行費，無再繳納本案執行費之必要。原處分以伊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裁定駁回伊強制執行之聲請，伊就此提出異議，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自有違誤等情。爰提起本件抗告，求為廢棄原裁定。
三、按強制執行係以實現債權人之權利為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明定，關於財產權之執行，應按債權人請求實現之權利金額或價額計徵執行費。又「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擔，並應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強制執行法第28條亦定有明文。故就債權人同一之請求，債務人應負擔之執行規費，僅為一筆執行規費。為避免債務人就同筆債務同時負擔多筆執行費，假扣押執行已繳執行費，得於本案確定執行徵收執行費時，予以扣除 (保全程序、終局執行程序債務人僅負擔同一筆執行費，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三六號解釋參照) 。
四、經查：
　㈠系爭債權原為相對人與一銀中崙分行訂立之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之借款美金22萬2076.76及其利息、違約金，嗣一銀中崙分行於91年11月15日轉讓龍星昇公司，龍星昇公司於97年6月25日轉讓抗告人，並於104年7月27日將債權讓與通知相對人等節，有進口遠期信用狀借款契約、債權讓與聲明書、債權讓與證明書、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57頁、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16頁）。堪信系爭債權由一銀中崙分行轉讓予龍星昇公司後，再由龍星昇公司轉讓予抗告人等情為真。
　㈡一銀中崙分行曾就系爭債權對相對人取得假扣押金額為300萬元之2204號裁定及假扣押金額同為300萬元之2435號假扣押裁定及583號判決等情，有2204號、2435號裁定及583號判決可參(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9頁、本院卷第21-25頁)。又一銀中崙分行亦曾依據2204號、2435號裁定提存擔保金等情，亦有提存書等可參(本院卷第159、161頁)。再參諸11060號執行事件及11303號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及債務人均為一銀中崙分行、張鎧，一銀中崙分行於此二執行案件各繳納2萬1000元假扣押執行費，執行債權額則均為300萬元，有該案之分配表可參(本院卷第39-47、59-63頁)，此亦與一銀中崙分行之2204號、2435號裁定及提存書等內容相符。復以一銀中崙分行亦函覆本院，除系爭債權外，與相對人並無其他借款往來(本院卷第155頁)。因此，堪認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號執行事件為一銀中崙分行就系爭債權於取得583號判決前之假扣押執行事件。
　㈢準此，一銀中崙分行既曾於系爭債權之本案終局判決前取得假扣押裁定及聲請假扣押執行，並繳納4萬2000元之假扣押執行費，依據前開所述，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為債權人預納，而最終則為債務人負擔，債務人就同一債權之執行應僅負一筆執行費。故為本案執行時，所應預納之執行費，即應扣除曾經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以避免債務人重複負擔執行費。因此，抗告人主張其就系爭債權執系爭執行名義為本案執行時，應扣除11303號執行事件及11060號執行事件所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為有理由。至於桃園地院90年度執助字第490號之債務人為林永川，執行債權人為龍星昇公司，執行之債權額為100萬元，有該案之分配表可參(本院卷第49-57頁)。惟依據該分配表僅能證明龍星昇公司對於林永川有可供假扣押執行100萬元之假扣押裁定之執行名義，但無法認定該假扣押裁定之內容為何?與系爭債權有何關係?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龍星昇公司所執以執行之假扣押裁定係與系爭債權有關，自難認此部分所繳納之假扣押執行費係就系爭債權取得終局判決前之假扣押執行所繳納之執行費，抗告人主張其應納之執行費亦應扣除此筆假扣押執行費云云，即無可採。
五、從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費用應扣除11303號及11060號執行事件之假扣押執行費共計4萬2000元(21000X2=42000)，原處分未依抗告人變更之執行金額為徵收，亦未扣除該上開假扣押執行費，即命抗告人繳納執行費，再以抗告人逾期未繳納執行費為由，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有未洽，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亦有未洽。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原處分均廢棄，發回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